附件：
关于扎实推进“清廉柳职”建设的十条措施

为在“清廉柳职”建设过程中，进一步聚焦党员领导干部“关键”少数，以上率下带动全体干部职工廉洁从政、廉洁从教，为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纪律保障。现就 2022 年集中推进阶段开展“清廉柳职”建设提出以下十条措施：
一、开展一次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学校党委、二级学院党总支部（直属党支部）理论学习中心组，要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刻内涵，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要求上来，着力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能力和水平。（牵头部门：党委宣传部，责任部门：各二级学院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完成时限：2022 年 9 月 30 日前）
二、专题研究一次清廉学校建设。学校党委通过召开党委会，二级学院党总支、直属党支部通过召开党总支委员会议（直属支部委员会）等形式，专题研究深入贯彻落实清廉广西、清廉学校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出实招、办实事、见实效，推动“清廉柳职”建设走深走实，努力实现校风学风一流、师德师风优良。（牵头部门：党委办公室，责任部门：各二级学院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完成时限：2022 年 11月 30 日前）
[bookmark: _GoBack]三、完成一次分级分类培训。充分利用干部教育培训机制，分级分类开展一次廉洁从政、廉洁从教专题培训，引导学校干部职工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律规矩，认真履职尽责。（牵头部门：党委组织部，责任部门：各部门、各二级学院，完成时限：2022 年 9 月 30 日前）
四、组织一次廉洁风险排查。针对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梳理权力运行“流程图”，对照党纪党规、法律法规逐节逐点查找薄弱环节和问题不足，汇总、提炼廉政风险，制定防范措施，织牢织密反腐败制度笼子。（牵头部门：纪委办公室，责任部门：相关部门、二级学院，完成时限：2022 年 9 月 30 日前）
五、开展一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围绕“官气”十足、“衙门”做派等问题，开展一次专项自查和整治工作，形成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畅通和丰富监督途径和渠道，强化监督检查力度，坚决纠正不良作风等问题。（牵头部门：纪委办公室，责任部门：各部门、各二级学院，完成时限：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
六、开展一次以案明纪警示教育。通过召开警示教育大会、观看警示教育片、开展以案说法等形式，以教育系统发生的违纪违法案件为警示教材，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教职工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时刻保持警钟长鸣，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牵头部门：纪委办公室，责任部门：各部门、各二级学院，完成时限：2022 年 9 月 30 日前）
七、开展一次“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执行情况大排查。校、院两级领导班子要对照议事规则，重点对 2022 年以来“三重一大”事项的决策程序、参与决策人员范围、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情况以及决策事项的合规合法性进行梳理排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对失职失责的进行责任倒查。（牵头部门：党委办公室、党委组织部，责任部门：纪委办公室、各二级学院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完成时限：2022 年 9 月 30 日前）
八、组织一次师生满意度提升行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组织“三个一”行动，即一个部门出台一项措施，每个干部解决一件难事，每个党员为师生做一件好事，立足师生急难愁盼问题，真心实意为师生群众解难纾困，切实提升广大师生获得感幸福感。（牵头部门：党委组织部，责任部门：各二级学院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完成时限：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
九、开展一次廉洁家访活动。按照“分级负责、有效覆盖”的原则，由学校党委书记到领导班子成员家中家访，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到分管各部门负责人家中家访，通过与干部本人及家属谈心交流，加强对干部“八小时以外”情况的掌握和监督，鼓励干部家属把好家庭“廉政关”，守好家庭“廉港湾”。（牵头部门：纪委办公室，责任部门：党委办公室，完成时限：2022年 9 月 30 日前）
十、开展一次校内推进“清廉柳职”建设情况自查。由学校“清廉柳职”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围绕贯彻落实《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进清廉广西建设的意见》（桂发〔2022〕2 号）和《大力推进广西清廉学校建设实施方案》（桂教工委〔2022〕4 号）部署要求，聚焦“清廉柳职”建设目标任务，采取个别访谈、查阅台账等方式开展内部督查，监督推动校属各部门、各二级学院落实“清廉柳职”建设各项工作，及时发现问题、纠治偏差，确保执行“清廉柳职”建设任务不偏向、不走样。同时，党委宣传部要在学校官网和校园设立宣传专栏，及时报道“清廉柳职”建设推进情况及取得成效，努力营造风清气正氛围。（牵头部门：党委办公室，责任部门：各部门、各二级学院，完成时限：2022年 11 月 3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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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扎实推进“清廉柳职”建设十条措施具体任务分工表
	序号
	具体措施
	牵头部门
	责任部门
	完成时限

	1
	开展一次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
	党委宣传部
	各二级学院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2022 年 9 月 30 日前

	2
	专题研究一次清廉学校建设
	党委办公室
	各二级学院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2022 年 11月 30 日前

	3
	完成一次分级分类培训
	党委组织部
	各部门、各二级学院
	2022 年 9 月 30 日前

	4
	组织一次廉洁风险排查
	纪委办公室
	相关部门、二级学院
	2022 年 9 月 30 日前

	5
	开展一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纪委办公室
	各部门、各二级学院
	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

	6
	开展一次以案明纪警示教育
	纪委办公室
	各二级学院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2022 年 9 月 30 日前

	7
	开展一次“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执行情况大排查
	党委办公室、党委组织部
	纪委办公室，各二级学院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2022 年 9 月 30 日前

	8
	组织一次师生满意度提升行动
	党委组织部
	各二级学院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

	9
	开展一次廉洁家访活动
	纪委办公室
	党委办公室
	2022年 9 月 30 日前

	10
	开展一次校内推进“清廉柳职”建设情况自查
	党委办公室
	各部门、各二级学院
	2022年 11 月 30 日前





